
格式一 

中央公債交易商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

申請文號： 

申  請  機  構 

名  稱  全  銜 

 負責人職稱 

及  姓  名 

 

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在其

營業處所自行買賣政府

債券之日期及文號 

 

最近一年度決算有無

稅後純益 

□有，□無。 

稅後純益： 

實 收 資 本 額 
新臺幣十億元以上：□有，□無。 

實收資本額： 

每  股  淨  值 
高於每股金額：□有，□無。 

每股淨值： 

檢 附 資 料 

一、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在其營業處所自行買賣政府債券之許可證照影

本。 

二、民營機構，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董（理）事會通過及監察人（監

事）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。 

三、公營機構，經審計機關審定後之決算書。 

本機構申請受託為中央公債交易商，願遵照中央銀行「中央公債經售

及買回作業處理要點」及其他相關規定，參加中央公債及國庫券電子

連線投標系統，辦理中央公債之經售及買回相關事項。 

      此    致 

中央銀行國庫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機構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蓋機構章及負責人簽章） 


